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硕士联考民法学特训强化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律硕士联考民法学特训强化手册>>

13位ISBN编号：9787511420329

10位ISBN编号：751142032X

出版时间：葛肖、 李学勤 中国石化出版社  (2013-04出版)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硕士联考民法学特训强化手�>>

作者简介

葛肖，清华大学副教授，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考前辅导专家；讲课生动，信息量大，深受考生欢迎；著
有《201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辅导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大串讲》（北
京大学出版社）等教程。
 李学勤，北京大学副教授，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考前辅导专家；多次参与全国法律硕士联考阅卷工作，
深谙全国法律硕士联考命题规律和出题动态，讲课生动，信息量大，深受考生欢迎；著有《2011全国
法律硕士联考同步辅导与强化训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重点、疑点与难
点精解》（北京大学出版社）等教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硕士联考民法学特训强化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
案与解析 第三章 自然人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
题答案与解析 第四章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
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六章 代理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
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七章 诉讼时效与期间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八章 物权的一般原理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
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九章 所有权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
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十章 共有 基本考情分析 基
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十一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十二章 相
邻关系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十
三章 用益物权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
析 第十四章 担保物权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答案与解析 第十五章 占有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
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十六章 债权概述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
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十七章 合同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十八章 人身权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
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十九章 知识产权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
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二十章 婚姻家庭与继承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考点与重点
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第二十一章 侵权责任 基本考情分析 基本
考点与重点精讲 本章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 强化训练与自测题答案与解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硕士联考民法学特训强化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具有多样性 任何一个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业主，对于该建筑物都
有部分空问的专有权和某些空间和共用设施的共有权，以及对于整个建筑物的管理权。
专有部分由权利人自己独自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任何人不得干预。
共有部分，如共有的基地、墙壁、屋顶、门窗、阶梯、楼道、花园、走道等，所有的业主共同使用，
共同所有。
但是，这种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又与共同共有不同，须永久维持其共有关系，永远不准分割，所以，
其性质为互有。
同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还包括业主的管理权，每一个业主都是整栋建筑物的成员，对整栋建筑物的
管理事宜享有权利，具有决策权。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内容的多样性，是说整个权利是由专有权、共有权和管理权三个部分构成的建筑物
所有权的共有形式。
 3.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本身具有统一性 在建筑物区分所有的权利人中，既按份享有所有权，又共同享
有某些设施、空间的共有权，还对于全部的权利客体享有管理权。
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不是一个权利的组合，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独立、统一、整体的权利，专有权、
共有权和管理权不过是这个统一权利的内容和组成部分，离开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些权利内容都
不会独立存在。
 4.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专有权具有主导性 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权利内容结构中，专有权是主导的
权利，业主拥有专有权，就必然拥有共有权、管理权，在不动产登记上，只登记专有权即为设立了区
分所有权，共有权、管理权随此而发生，不必单独进行登记。
此外，专有权标的物的大小还决定共有权和管理权的应有份额，处分专有权的效力必然包括共有权和
管理权在内的整个区分所有权。
因而，建筑物区分所有是专有权与共有权、管理权的复合，以专有权为主导的共有权。
 二、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1.所有权 所有权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往往被称为专有权，是指
建筑物区分所有人对专属于自己的、在构造和使用上具有独立性的建筑物部分（专有部分）所享有的
所有权。
《物权法》等71条规定：“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 专有权的客体称为专有部分，是指具有构造上及使用上的独立性，并能够成为分别所有权客体的部
分。
专有部分通常是在将建筑物分割为各个不同部分的基础上形成的，专有部分是各个区分所有人所单独
享有的所有权的客体，此项专有权与一般的单独所有权并无本质区分，所以，权利人可以行使完全的
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权。
 构成专有部分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构造上的独立性，即“物理上的独立性”；二是利用上的独立性
，即“功能上的独立性”。
 由于区分所有建筑物各专有部分在物理上相互连接，彼此具有共同的利益，区分所有权人在行使专有
权时应受到一定的限制或承担一定的义务。
业主的义务主要包括：（1）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损害其他区分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2）按照专有部分的本来用途加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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